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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检验单

委托方名称(Customer)：

地址(Address)： 邮编(Post Code)：

联系人(Contact Person)： 电话(Tel)：
样品名称：
(Sample Name)

样品数量或重量：

(Sample quantity or weight)
商标：
(Trademark)

生产日期/编号或批号：
(Production date/ Lot NO.)

包装方式：

(Packaging) 预包装 散装
样品类型及等级：
(Sample Grade)

规格型号：
(Specification)

验余样品(Handling of Remaining Samples )：
由研究院处理；委托人收回；其他：

生产厂商：
(Manufacturers)

生产厂商地址：
(Manufacturer Adress)

储存条件： 常温 □冷藏 □冷冻 □其他:
(Storage conditions)

保存期限： 三个月或至保质期结束

(Retention period) 不留样 其他：

样品状态(Sample Status) ： 正常 □ 异常：

技术文件(Files)： 无 □ 有： 要求对技术文件 无保密要求 □保密，期限：

检测需求
(Testing
requirements)

（检测项目、检测依据）

是否判定：否；是，判定依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委托检验项目同时涉及两个场所时，是 否 合并出具检验报告。

注：研究院含两个检测场所，场所 1：淮安市枚乘路 4号；场所 2：淮安市淮阴区淮河东路 193号江淮科技园食品研发及综合检验中心。

服务类型(Service Requirement ):标准服务 加急服务，要求完成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果形式(Result requirement): 原始记录 谱图 仅检测数据 检验报告 方法学报告

所需资质章(Required qualification seal):CMACNAS检验检测章 骑缝章

取报告方式(Report delivery):自取 □代取 □邮寄：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

委 托 人

特殊声明

以上内容由委托人提供，委托人对其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请在委托方签字处签字确认。

研究院评审（以下内容由研究院人员填写）

样品编号 检测费（￥）

样品性状
固态液态

□半固态□其他

外观良好

□外观异常
保存状态良好

保存状态异常

包装完好

□包装破损

实际数量与委托检验单

一致 □缺少

样品状态与

数量是否满

足检测要求

选用的检测方

法是否经过验

证或确认

检测设备是

否满足

标物、试 剂

等是否满足

检测人员是

否满足
是否需要分包

预计检测

周期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备注：（样品状态偏离情况、分包、非标方法采用等事宜） 检测场所：□场所 1；□场所 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文件编号：FPRI-4-20-A 生效日期：2022-10-03 2 / 2

委托检验单协议条款：

一、研究院承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与技术规范，按委托检验单要求完成检测工作。

二、研究院根据委托方要求对委托方提供的样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按委托检验单约定发送检测报告、

处理检毕样品。

三、委托方承诺:提供的资料、数据、实物及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对委托检验单的所有内容予以认可。

四、委托方通过自行送达或委托他人送达（包括邮寄）的检测样品应当是完整、无损、安全及适用于检测的，

并应确保样品可在国内外合法销售、流通，不用于非法目的。如委托方提供的样品系用于特殊目的，应在签

订委托检验单前向研究院说明。

五、委托方向研究院提供的一切资料应当是真实、完整、合法、有效的。

六、委托方按检测要求提供合法适用的样品并按委托检验单约定的金额支付检测费用。

七、委托方对检测报告有特殊要求，包括有测量不确定度要求时，需在委托检验单中声明。

八、对委托检验单内容的任何变更须得到双方确认并同意，变更生效后即按更改后的委托检验单执行。

九、委托方同意研究院按技术能力分布，选择实验场所。若委托方未填写检测依据或检测项目，视为同意按

研究院确定的检测依据或检测项目进行检测。对于非研究院资质能力范围内的项目，同意研究院在报告中注*
号，该报告及数据仅用于内部研发与质控参考，非为社会提供证明作用。

十、研究院按委托方要求发放检测报告。委托方自取或委托他人代取检测报告，应当凭委托检验单（原件）

领取检测报告，若遗失，可凭委托方介绍信及领取人的个人身份证原件（用于出示）及复印件（留存研究院）

领取检测报告。

十一、委托方对检测报告结果有异议的，应及时向研究院提出。

十二、委托方不得利用检测报告进行非法活动，不得私自涂改、变造报告形式和内容。对由上述行为而造成

的一切后果研究院均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方责任的权利。

十三、委托方所需的检测报告数应在委托检验单中予以声明。报告一经发送，委托方要求追加检测报告的，

研究院有权要求缴纳追加检测报告的费用。加盖研究院检测专用章的报告复印件与原件效力相同。对复印后

未加盖研究院红章的检测报告，研究院一律不予认可。

十四、研究院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基于第三方公正立场，不受其它方面的干预和影响。研究院对检测结果负责，

对涉及委托方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均承诺予以严格保密。

十五、因灾害、事故等人力所不可抗拒的情况而造成样品损坏或遗失，研究院不对样品的损坏、遗失及因此

而造成的检测结果偏离负责，并可根据需要变更或解除本委托协议。

十六、因样品库存量有限，特此声明：研究院保管检测样品的期限为 3 个月，自检测报告领取或发送之日 3
个月止。研究院有义务按委托方委托要求或有权在检测报告领取或发送 3个月后，对检毕样品自由处置。委

托方如对检毕样品有要求，在接到通知 5个工作日内，仍未与本单位沟通，则认为委托方自动放弃，研究院

有权对检毕样品自由处置。

十七、委托检验单经双方单位人员签字后生效。一式两份，研究院执一份，委托方执一份。

我方对提供的样品信息真实性负责，并同意“上述协议条

款”，保证按时支付检测费用。(W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uthenticity of sample information provided, agree with above
items and ensure to pay for test price on time.)

委托方签字

(Customer/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测单位(Test Organization)

受理人（receiv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核人（Review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改记录（Amendments）：


